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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展覽業資助計劃（第二部分）  
 

申請指引（私人主辦單位）  
 
（2021 年 2 月 17 日和 7 月 20 日更新）  
 

會議展覽業資助計劃的最新要求  
 
為配合政府最新的防疫抗疫措施，所有由 2021 年 2 月 18 日起申請

會議展覽業資助計劃的主辦單位均需確保有關活動符合以下的衞生

及防疫措施：  
 
(i) 對於在 2021 年 7 月 21 日或以前舉行的活動，由食物及衞生局局

長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第 599F
章﹚就公眾娛樂場所發出而當時有效的指示，不論有關活動是否需要

申請臨時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對於在 2021 年 7 月 22 日或以後舉行

的活動，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

務及處所﹚規例﹙第 599F 章﹚就公眾娛樂場所或活動場所﹙如適用﹚

發出而當時有效的指示  
請參閱第 599F 章第 8 條所載列的有關指示：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599F!zh-Hant-HK?INDEX_CS=N 
 
(ii)一系列針對會展活動的額外衞生及防疫措施  
詳見附件。  
 
本指引夾附的申請表格已作更新（以藍色和紅色標示）。主辦單位需

要於申請表格﹙表格 A2 或 B﹚中聲明活動已符合相關要求，並由場

地營辦商確認作實。政府人員會抽樣進行實地檢查，以確保有關活動

符合相關要求。如主辦單位未符合有關要求，將不會獲發資助。  
 
簡介  
 
  防疫抗疫基金下成立的會議展覽業資助計劃的第二部分（計劃）

旨在為於 2020 年 10 月 3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包括首尾兩天）在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展中心）及亞洲國際博覽館（亞博館）所舉行

的展覽和國際會議的合資格主辦單位提供相等於場地租金全額的資助。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599F!zh-Hant-HK?INDEX_C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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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  
 
2.  就計劃而言，合資格的展覽和國際會議的定義如下：  
 
(a) 展覽：由多個賣家向多個買家展示產品、物料及／或服務等的活動，

活動目的是於場內或場外就有關產品、物料及／或服務進行交易，

而有關的展示所佔的總樓面面積不少於 1,200 平方米。  
 
(b) 國際會議：參加者根據有組織的議程下就某項主題的知識及資訊交

流的正式聚會，並有超過四百名參加者，而當中最少百分之五十為

非本地參加者（即來自香港以外地區）。  
 
3.  展覽和國際會議必須於 2020 年 10 月 3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期間（包括首尾兩天）開始，以符合資格。於這段期間開始但於 2022
年 6 月 30 日後才完結的活動，亦符合計劃資格。為免誤解，開始日期

是指活動正式於場地舉行的日期，而非場地租用期、遷入／遷出場地

日期或主辦單位提交本計劃申請的日期。  
 
4.  如有關活動中展覽或國際會議所佔的總樓面面積超過整個活動

總樓面面積的百分之五十，該活動則符合計劃資格。如活動為期多於

一日，總樓面面積使用量的計算如下：活動每日就某個用途所佔用的

總樓面面積的總和，除以活動每日使用的總樓面面積的總和。  
 
發放資助  
 
(i) 過去五年在香港舉辦的展覽（或過去十年在香港舉辦的雙年展覽） 
 
5.  就有良好往績的私人展覽主辦單位，即其展覽過去五年均於會

展中心或亞博館舉行（以年度展覽而言則為 2015 至 2019 年或 2016 至

2020 年；雙年展覽即為 2010 至 2019 年或 2011 至 2020 年），其資格

獲場地營辦商確認後，可以申請預先獲取相等於場地租金百分之五十

的資助。有關主辦單位需根據場地租用合約向場地營辦商先支付百分

之五十的場地租金，而政府則會於展覽一個月前為主辦單位向場地營

辦商支付剩餘百分之五十的租金。當政府於展覽一個月前確定及繳付

有關的預付金額後，如其後場租減少，政府不會收回多繳的預付金額；

而如果其後場租增加，主辦單位則需要先行支付有關金額，其後再由

政府發放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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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意申請預先獲取資助的申請者需要最少於展覽兩個月前提交

申請表（表格 A1）及向場地營辦商先支付百分之五十的場地租金。於

展覽完成的兩個月內，申請者需要向場地營辦商提交表格 A2 以確認

最終場租及活動人數。政府會盡量於收到完整申請表格後的 12 個工作

天內，經場地營辦商向主辦單位發放相等於最終場租與預先獲取資助

差額的資助。  
 
7.  如果有關展覽取消或延遲至計劃期外舉行，主辦單位需要於作

出有關取消或延期決定的一個月內，經場地營辦商向政府歸還整筆預

先獲取資助。  
 
(ii) 其他展覽及國際會議  
 
8.  就其他不符合預先獲取資助資格或不欲預先獲取資助的主辦單

位，需要於活動完成兩個月內向場地營辦商提交表格 B。經審批後，

政府會經場地營辦商向主辦單位發放相等於已繳付場租的資助。如主

辦單位準時提交完整申請，預計可於收到完整申請表格後的 12 個工作

天內經場地營辦商發還資助。  
 
申請文件  
 
9.  申請者需要填妥本指引夾附的申請表格，並提交予場地營辦商。

國際會議的主辦單位需要於申請表格中附上由香港會計師公會的註冊

會計師或具同等資格人士擬備的核數師報告，以確認符合本指引第 2(b)
段中有關參加者人數及非本地參加者比例的要求。  
 
10.  申請者必須填寫申請表上所有適用的欄目以符合計劃資格。經

過查詢而內容仍然不完整的申請並不會獲受理。任何申請者如明知或

故意作出陳述、誤導或隱瞞任何信息以通過欺騙手段獲得本計劃的資

助，即構成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監禁。任何不應獲取的資助或預先

獲取資助必須歸還政府。  
 
11.  如有查詢，請聯絡場地營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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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針對會展活動的額外衞生及防疫措施  
 
(a) 主辦機構須遵從場地管理公司會展活動指引內的衞生及防疫措施； 
 
(b) 場地管理公司及主辦機構須安排工作人員監察和控制人流，避免過

多人士聚集於個別展覽攤位；及  
 
(c) 如果有出席會展活動人士其後確診，場地營辦商及主辦機構需要依

照衞生防護中心的建議，採取感染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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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展覽業資助計劃（第二部分）  
 

申請表格（預先獲取款項）  
 

（最少於展覽兩個月前提交）  
 
(A) 展覽詳情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場 地 租 用 合 約 上 的 名 稱 ) 

 

(對 外 宣 傳 時 使 用 的 名 稱 ) 

日期：  
(遷 入 ) (活 動 日 期 ) (遷 出 ) 

場地：  
(展 覽 廳 ／ 會 議 室 )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亞洲國際博覽館  

場租：  
(港 幣 ) 

 
(B) 總樓面面積分佈  

 展覽  其他  合計  
總樓面面積  
(平方米 ) 

   

場租     

 
(C) 過去展覽  
年份   日期   場地  

     

     

     

     

     

     
  

表格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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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其他政府資助  
閣下有沒有已獲得，或打算申請，其他政府基金計劃下的資助？  
 有，該等計劃為：   
 沒有   
 
(E) 聲明  
本人鄭重聲明，本份申請表格上的資料全屬正確。本人明白凡蓄意提

供虛假資料或漏報資料以騙取會議展覽業資助計劃的資助乃屬刑事

行為，除可導致本人喪失領取資助的資格外，本人可能因觸犯盜竊罪

條例 (香港法例第  210 章 )而被起訴，一經定罪，可被判入獄。  
 
簽署：   

姓名：   

職位：   

機構：   

 (請同時蓋上公司印章 ) 

聯絡電話：   

電郵：   

日期：   

 
由場地營辦商填寫  

在本表格內所填報的資料，據我們所知及所信，均屬真確無訛。  

簽署：   

姓名   

職位：   

聯絡電話：   

電郵：   

日期：   

申請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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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展覽業資助計劃（第二部分）  

 
申請表格（資助的餘額）  

（適用於已獲預先獲取款項的申請者）  
 

（展覽完成後兩個月內提交）  
 
(A) 展覽詳情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場 地 租 用 合 約 上 的 名 稱 ) 
 

(對 外 宣 傳 時 使 用 的 名 稱 ) 

日期：  
(遷 入 ) (活 動 日 期 ) (遷 出 ) 

場地：  
(展 覽 廳 ／ 會 議 室 )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亞洲國際博覽館  

最終場租：  
(港 幣 ) 

 
(B1) 活動統計  (展覽 ) 

參展商  (數目 ) 買家  (數目 ) 
本地  非本地* 合計  本地  非本地* 合計  

      
*「非本地」即來自香港以外地區。  

  
(B2) 最終總樓面面積分布  

 展覽  其他  合計  
總樓面面積  
(平方米 ) 

   

場租     

  
(C) 其他政府資助  
閣下有沒有已獲得，或打算申請，其他政府基金計劃下的資助？  
 有，該等計劃為：   
 沒有   

表格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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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衞生及防疫措施  
 本人確認，是次資助申請的活動符合 (i)當時有效由食物及衞生

局局長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

﹙第 599F 章﹚就   公眾娛樂場所／ 活動場所 ^發出的指示；

以及 (ii)申請指引附件中所列，一系列針對會展活動的額外衞生

及防疫措施。  
 
^勾選適當方格  

 
(E) 聲明  
本人鄭重聲明，本份申請表格上的資料全屬正確。本人明白凡蓄意提

供虛假資料或漏報資料以騙取會議展覽業資助計劃的資助乃屬刑事

行為，除可導致本人喪失領取資助的資格外，本人可能因觸犯盜竊罪

條例 (香港法例第  210 章 )而被起訴，一經定罪，可被判入獄。  
 
簽署：   

姓名：   

職位：   

機構：   

 (請同時蓋上公司印章 ) 

聯絡電話：   

電郵：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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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場地營辦商填寫  
在本表格內所填報的資料，包括申請者確認符合本表格 (D)部所述的

衞生及防疫措施，據我們所知及所信，均屬真確無訛。我們亦確認已

符合相同及適用於我們作為場地營辦商的衞生及防疫措施。  

簽署：   

姓名   

職位：   

聯絡電話：   

電郵：   

日期：   

申請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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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展覽業資助計劃（第二部分）  
 

申請表格（適用於沒有預先獲取款項的申請者）  
 

（活動完成後兩個月內提交）  
 
(A) 活動詳情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場 地 租 用 合 約 上 的 名 稱 ) 
 

(對 外 宣 傳 時 使 用 的 名 稱 ) 

活動性質：   展覽  
(請填 (B1)部分 ) 

 國際會議  
(請填 (B2)部分 ) 

日期：  
(遷 入 )  (活 動 日 期 )  (遷 出 )  

場地：  
(展 覽 廳 ／ 會 議 室 )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亞洲國際博覽館  

場租：  
(港 幣 ) 

  
(B1) 活動統計  (展覽 ) 

參展商  (數目 ) 買家  (數目 ) 
本地  非本地* 合計  本地  非本地* 合計  

      

  
(B2) 活動統計  (國際會議 )  
[申請者須隨申請表格附上由香港會計師公會的註冊會計師 (或具同等

資格人士 )擬備的核數師報告。 ] 
參加者  (數目 ) 

本地  非本地* 合計  

   
*「非本地」即來自香港以外地區。  

  
  

表格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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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總樓面面積分布  
 展覽  國際會議  其他  合計  

總樓面面積  
(平方米 ) 

    

場租      

 
(C) 其他政府資助  
閣下有沒有已獲得，或打算申請，其他政府基金計劃下的資助？  
 有，該等計劃為：   
 沒有   
 
(D) 衞生及防疫措施  
 本人確認，是次資助申請的活動符合 (i)當時有效由食物及衞生

局局長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

﹙第 599F 章﹚就   公眾娛樂場所／ 活動場所 ^發出的指示；

以及 (ii)申請指引附件中所列，一系列針對會展活動的額外衞生

及防疫措施。  

^勾選適當方格  

(E) 聲明  
本人鄭重聲明，本份申請表格上的資料全屬正確。本人明白凡蓄意提

供虛假資料或漏報資料以騙取會議展覽業資助計劃的資助乃屬刑事

行為，除可導致本人喪失領取資助的資格外，本人可能因觸犯盜竊罪

條例 (香港法例第  210 章 )而被起訴，一經定罪，可被判入獄。  
 
簽署：   

姓名：   

職位：   

機構：   

 (請同時蓋上公司印章 ) 

聯絡電話：   

電郵：   

日期：   



- 12 - 

 
由場地營辦商填寫  

在本表格內所填報的資料，包括申請者確認符合本表格 (D)部所述的

衞生及防疫措施，據我們所知及所信，均屬真確無訛。我們亦確認已

符合相同及適用於我們作為場地營辦商的衞生及防疫措施。  

簽署：   

姓名   

職位：   

聯絡電話：   

電郵：   

日期：   

申請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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